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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上海银行电子回单箱使用协议 

 

为明确银行和申请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根

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电子回单箱

使用相关事宜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电子回单箱 

电子回单箱是指一种银行自助机具设备。客户在电子回单箱上通过结

算专用卡或账号、密码组合进行身份识别后，可自助查询账户余额、明细

发生额以及提取和打印银行业务回单、对账单等单据。 

具体服务内容以银行电子回单箱实际开通的功能为准。 

第二条  业务申请 

申请人申请办理电子回单箱业务的，应当在申请网点开立银行结算账

户，提交加盖公章的银行申请书及银行要求的相关申请资料。 

若申请人结算专用卡遗失或密码遗忘的，应及时向申请网点提出补卡

或密码重置申请，防止被他人盗用。若因申请人补卡或密码重置不及时所

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账户结清销户时，应及时办理电子回单箱终止业务手续，结清

费用、清除柜内物品。 

同一申请人在同一个营业网点开立多个账户的，可使用同一张结算专

用卡办理自助业务。以申请人首次申请开通电子回单箱的账户默认为收费

账户。 

银行审核无误的，应不迟于三个工作日内为申请人办妥电子回单箱及

相关业务。 

第三条  电子回单箱使用 

银行可根据实际情况，为申请人指定电子回单箱或随机使用，电子回

单箱的所有权归银行所有。银行提供申请人使用的电子回单箱位于申请人

开户银行营业网点内。各类单据，银行应不迟于银行业务处理后的二个工

作日内放入电子回单箱。 

申请人应定期通过电子回单箱提取和打印银行业务单据。银行也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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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申请人正确使用电子回单箱。由于系统容量有限，对超过一年以上的账

户余额和对账单明细，银行将不再提供查询功能，申请人另行申请查询。 

循环使用电子回单箱的，申请人每次提取纸质银行单据应取清，如有

遗留未取的，银行不负责查找，申请人另行申请补制。 

申请人超过一年以上未提取或打印银行单据，银行有权处置。其后申

请人如需该单据的，应另行申请补制。 

电子回单箱只限申请人自身使用，不得转让、出租、出借。 

第四条  费用支付 

电子回单箱费用首次支付时，按申请月次月起算收至当年年终。其后

每年指定时间前，申请人未终止电子回单箱业务的，银行通过申请人的收

费账户自动收取该年度费用，依次类推。主账户余额不足收取年度费用的，

银行有权暂停申请人的本年度电子回单箱使用。 

电子回单箱的收费标准按《上海银行中间业务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

取。如有收费调整的，银行应在新费用标准执行前按国家相关规定在营业

场所公示。申请人对收费标准调整有异议的，应于按新标准收费的上一年

度内向银行申请取消电子回单箱业务。上一年度内未申请终止业务的，视

同申请人同意收费标准调整，次年银行按新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第五条  免责条款 

银行负责维护日常电子回单箱设备的维护。但设备、网络、电力等故

障发生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原因致使申请人暂时无法使用电子回单箱，

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但银行应尽快排除故障，恢复申请人的电子回单箱

使用。故障未恢复前，申请人可要求银行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单据。 

申请人对电子回单箱结算专用卡、密码应妥善保管，如因申请人保管不

善，造成电子回单箱被人盗用的，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未按规定使用电子回单箱，造成设备损坏或人身伤害的，由申

请人自行承担责任并负责赔偿。 

第六条  协议解除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之一，本协议自动终止，但对协议终止前产生的争

议仍适用本协议。 

一、申请人向银行申请终止电子回单箱业务，经银行审核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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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相关银行账户一年以上未往来，结转为久悬未取专户； 

三、申请人申请注销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但未同时申请终止电子回单

箱业务的，视同终止电子回单箱业务； 

四、申请人违反本协议约定使用电子回单箱的。 

本协议终止后，银行已收取的费用不再退还。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应向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八条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申请人签署盖章并提交开户银行审核同意后生效。 

重要提示：申请人已通读上述条款并全面、准确的理解条款内容，银

行已应申请人的要求作了相应说明，申请人对所有内容无异议。申请人在

相关业务申请书上签章视同已签署本协议。 
 


